
第六條附表畜禽屠宰衛生檢查費額表修正規定

屠宰種類 屠宰線每小時最高屠宰量 檢查費額（新臺幣元/小時） 

家畜 

六十隻/小時以下 二百十元 

六十一隻至一百二十隻/小時 四百二十元 

一百二十一隻/小時以上 六百三十元 

家禽 

一千隻/小時以下 二百十元 

一千零一隻至二千一百隻/小時 四百二十元 

二千一百零一隻至四千二百隻/小時 六百三十元 

四千二百零一隻至六千三百隻/小時 八百四十元 

六千三百零一隻至八千四百隻/小時 一千零五十元 

備註： 

一、每小時最高屠宰量指屠宰場登記證書所登載之最高屠宰量。 

二、每一上班日以八小時計算，免收屠宰衛生檢查費，超過八小時後檢

查費額以小時為計算單位，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。 

三、緊急屠宰衛生檢查，其檢查費額以屠宰線每小時最高屠宰量每小時

六十隻以下新臺幣二百十元計收。 

四、家禽屠宰場於屠宰作業結束後，將檢查合格之屠體或內臟進行分切

改包裝，其檢查費額以屠宰線每小時最高屠宰量每小時一千隻以下

新臺幣二百十元計收。


